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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即《国际卫生条例(2005)》(IHR 
2005)，2007年6月15日起生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成员国通报所有

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1]。
所有天花、野生型脊髓灰质炎、人类新型流感病毒

感染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都必须通报；满足以下4条标准中

的2条以上的事件也必须通报：(1)该事件有严重的公

共卫生影响；(2)该事件不寻常或出乎意料；(3)有
严重的国际传播风险；(4)有严重的国际旅行或贸易

限制风险[2]。《国际卫生条例(2005)》附件2提供了

协助各国确定一个事件是否需要报告的决策工具。成

员国通过指定的IHR国家归口单位(National IHR Focal 
Point，NFP)向WHO报告；NFP通过WHO的IHR联络点

(WHO IHR Contact Point)与WHO的区域办事处进行沟

通[3]。

本报告旨在向西太平洋区域成员国反馈各国通过

IHR通报事件的类型和数量。具体包括2007～2009年
间西太平洋区域通过IHR内部通报的重要公共卫生事

件，并对2010年1月～2013年6月间通过WHO西太平

洋区域指定IHR电子信箱收到的信息进行了评估。可能

提供其他IHR信息的其他IHR沟通方式未纳入分析。

2007年6月～2009年12月间，西太平洋区域共

收到公共卫生事件报告100多起。这些事件包括密克

罗尼西亚(联邦)的首次Zika病毒暴发、澳大利亚1例输

入性脊髓灰质炎病例、巴布亚新几内亚大规模霍乱暴

发、菲律宾的雷斯顿埃博拉病毒(Ebola Reston virus)暴
发、有几个国家的人感染H5N1禽流感疫情、耐多药肺

结核病例以及食品污染事件等。2009年甲型H1N1流
感大流行，是WHO总干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宣布的第一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期

间通过IHR机制的沟通显著增加，包括成员国归口单位

之间、WHO总部与各区域办事处及国家办公室之间的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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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以来，WHO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每年

能收到1100～2000封与IHR相关的电子邮件。2010
年数量显著增加是因为各成员国每周持续对甲型H1N1

流感疫情进行更新，2011年数量显著增加则是由于东

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事件。2013年1–5月间，共收到电

子邮件750余封，大多数都与中国人感染H7N9禽流感

事件有关。在2010年以来通报的约50起公共卫生事件

中，10起根据IHR规定无需采取进一步行动。有3种疾

病为规定通报的疾病，即2011年中国脊髓灰质炎野病

毒疫情，中国、柬埔寨和越南的人感染H5N1禽流感，

以及2013年中国新型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人感染

H7N9禽流感事件共进行了30多次正式的IHR通报，有

些还是一天通报多次。

2010年以来的IHR通报中，最多的是传染病暴发

事件，包括菲律宾和新西兰的麻疹、巴布亚新几内亚

的首次基孔肯雅热暴发、  中国的鼠疫、柬埔寨儿童高

病死率的手足口病(最初报告为不明原因疾病，故符

合通报的标准)和澳大利亚超出预期的土拉菌病。其

他通报的疾病还包括伤寒、霍乱、登革热、军团菌病

和诺如病毒感染。有4个国家和地区(柬埔寨、中国内

地、中国香港和越南)进行了24次人感染H5N1禽流感

报告；3个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

报告了耐奥司他韦的甲型H1N1流感。还有少数非传

染病事件，包括澳大利亚海藻制品相关的食品安全事

件、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的核泄露事件。

自2010年以来，西太平洋区域共有14个国家

和地区通过IHR的电子邮件进行了通报，包括澳大利

亚、柬埔寨、中国、斐济、中国香港、日本、韩国、

老挝、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

律宾、新加坡和越南；以澳大利亚和中国通报的数量

最多。2010年～2013年5月，柬埔寨和越南也经常通

报人感染H5N1禽流感新发病例。

WHO区域办事处的 IHR电子邮件沟通也用于国

家联络点之间的信息通报和传染病密切接触者的

追踪。自2010年以来，有关传染病密切接触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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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有27次，其中5次为国际航班肺结核，3次为国

际航班麻疹，1次为度假村国际旅客的麻疹。有30次
沟通是告知WHO区域办事处成员国间已经成功联络

(至少有一方是西太平洋区域国家和地区)。IHR沟通还

包括食品安全当局国际网络(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Network)发出的22个食品安全问题和/或

食品召回信息，以及成员国就发生在西太平洋区域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出的50个请求

信息。

为了检验IHR通报的程序，特别是针对迄今为止

那些还没有事件通报的国家和地区，WHO每年组织

区域性演练--“国际卫生条例水晶演练(IHR Exercise 
Crystal)”[4]。西太区27个国家归口单位中，有21个
参加了2012年12月的演练，86％以上使用《国际卫

生条例(2005)》附件2来判断演练所设计的情形是

否需要进行IHR通报；15个国家和地区在规定的5小
时内完成了通报。通过演练，发现电子邮件是最可靠

的沟通方式[4]。没有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是由于一些意

想不到的冲突、真的发生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

原因导致无法参与(完整的细节和建议详见报告)[4]。

演练展示了参与者能通过IHR和正确的方式进行通报的

能力。据全球IHR实施情况评估调查，有69％的成员

国做出了应答，其中88％的成员国报告对IHR附件2有
很好的掌握，77％的成员国“总是或通常”使用附件

2对公共卫生事件进行评估[5]。区域演练和全球调查均

表明，IHR沟通机制可以被成员国接受。

在西太平洋区域，通过IHR通报的事件绝大多数

为传染病暴发，因为3种人感染新型流感病毒事件，即

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5N1禽流感和人感染H7N9
禽流感，以及日本地震后的核泄漏事件，报告数量显

著增加。没有报告事件的成员国，  可能因为该国没有

符合通报标准的事件，也可能缺乏对事件的监测和发

现能力。


